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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「推動法制革新」：積極推動法規制度的改革與國際接軌，營造良好經商及投資環境，

並為加入 TPP 及 RCEP 做好前期準備工作。 

三、在就業市場方面，為強化人才培育，政府亦積極推動「育才、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」（103-

105 年）等措施，以提升民眾就業力，並維持就業穩定。 

（五十一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針對薄荷、香草、巧克力等加味菸品

制訂適當規範，降低青少年接觸菸品上癮之機會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2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3-55） 

江委員就針對薄荷、香草、巧克力等加味菸品制訂適當規範，降低青少年接觸菸品上癮之機

會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根據研究顯示，菸品於製造時加入特定口味與香氣，不僅改變菸品口味，提高菸品成癮之作用

，亦有增加體內重金屬劑量與不良健康效應之風險。 

二、美國「預防家庭吸菸與菸草管制法」，明訂禁止菸品內添加香料、藥草、辛辣物，如草莓、丁

香、肉桂、巧克力等口味。 

三、加拿大菸草控制法明訂菸品中添加物質的禁用名單，亦包括水果、植物、香料、香草、藥草、

糖、甜味劑、牛磺酸、維他命、礦物質等成分。 

四、2013 年歐盟通過菸草產品指令之修正提案，禁止使用菸品、菸草增添加口味，如水果、巧克

力或薄荷風味等增加成癮性的添加物或調味劑，以確保菸草產品味道就如其原本的菸草味道

，該指令業於 2014 年 5 月起生效，並將於 2016 年全面施行。 

五、現行菸害防制法等相關規定並未明文禁止販售添加水果、糖果及丁香香味菸品，未來將朝此方

向努力。惟現階段將加強稽查，若查獲菸商刻意標榜菸品特殊口味等行為，將視同非法促銷

菸品， 依菸害防制法第 9 條及第 26 條規定，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

，並按次連續處罰。 

六、未來將持續觀察國際趨勢，於廣納各界意見後，適時進行本法修法程序加以管制。 

（五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金管會接管國寶人壽及幸福人壽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2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3-52） 

顏委員就接管國寶人壽及幸福人壽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

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97 年發生金融海嘯事件引發全球金融危機，金管會雖於 98 年接管國華人壽，惟對於經營不善

金融機構之監理作為實需審慎因應，以避免引發系統性風險，危及金融市場之穩定，另我國


